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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贸案”、“青岛有色金属案”等风险事件的暴发，“担保存货管

理缺乏专业性的统一标准，有待进一步规范”是其深层次的原因之一。
风险事件频发

到目前为止，国家既没有相应的牌照许可制度，也没有备案制度，

企业能力良莠不齐，无法甄别，增加信贷机构合作难度。上层监管缺位

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与中国银行业协会，在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

(IFC)的帮助和支持下，共同组织起草《担保存货第三方管理规范》、

《仓单要素与格式规范》两项国家标准并持续宣贯，通过行业自律，持续

推动我国存货融资和担保存货管理行业的规范发展。行业协会职责

中国目前的存货总量在100万亿左右，据不完全统计，存货融资的一

年发生额仅为5万亿左右，根据相关经验，存货融资发生额至少存在

20万亿的市场空间。
市场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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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标准《担保存货第三方管理规范》（GB/T 31300-2014）中定义，“担保存货第三方管理”其内

涵是：为了保障存货担保融资的安全，贷款人委托第三方管理企业对担保存货实施的管理活动。

包括监管与监控两种方式。

监管协议（CMA） 监控协议（SMA)

相同点 担保存货管理协议，涉及三方当事人：借款人、信贷人、第三方管理企业

不同点

特定仓库控制权
第三方管理企业控制仓库（自有产权、租赁、借款人的
仓库均可，但核心是第三方管理企业必须控制仓库）

第三方管理企业不控制仓库（仓库一般是借
款人的仓库或工厂）

合同 视同于仓储保管合同，第三方管理企业是仓储保管人 视同委托合同

责任 第三方企业承担保管与监管的全面责任 第三方企业承担“核实与报告”责任

仓单 第三方管理企业可以出具CMA项下的仓单 第三方管理企业不能出具仓单

管理费用支付
未履行监管协议约定支付费用的，担保存货第三方管理

企业可依法行使担保存货留置权
如果由借款人支付的，贷款人有责任督促其

支付

借款人信用度
一般借款人信用度相对较高但又不达不到按信用放款的

要求，不需要严密控制仓库和存货
一般借款人信用度相对较低，要严密控制仓

库和存货

管理费用 CMA收费一般高于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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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标准的贯彻实施，加强行业自律，根据相关法规与主管部门的意见，在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支持下，中国仓

储与配送协会制定《担保存货管理企业评价办法》，并共同组建“全国担保存货管理企业评价委员会”，开展担保存

货管理企业资质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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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划分项，分为三级、二级、一级

管理水平：评分项，按不同分数分为甲等、乙等、丙等

根据规模与管理水平综合评价为：三级甲等、三级乙等、三级
丙等、二级甲等、二级乙等、二级丙等、一级甲等、一级乙等、
一级丙等。

如独立区域管理、
设立标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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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结果公示 发布公告 会上颁发铜牌、证书

e

✓

✓

公 示 公告

电子材料审核
现场材料审核及

评审

证书

铜 牌

申报电子材料

➢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近三年内未发生过被工商、税务、公

安、海关、安监等国家机关处罚的行为，或虽发生过上述

行为，但已接受处罚的。

包括但不限于仓储型物流企业、仓储管理企业、

供应链管理企业、技术平台。

➢ 我国境内独立法人资格

➢ 依法从事担保存货管理业务 评价要求
➢ 近三年内未发生过虚开仓单、私自转移、释放、藏匿、

出售担保存货等损害贷款人权益的行为，或虽发生过

上述行为，但已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且正常经营。

评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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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结果在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官网公示，并向相关金融机构推荐使用
✓ 存货融资与担保品管理研讨会、仓配大会、企业家年会上颁发证书与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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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数字
化管理

提升企业
实力

降低业务
风险

增加业务
机会

提升信贷机
构认可度

05
推动数字化管理
提升对数字化管理要求，增加担保存货管理信息系统的宣传，分

享并推广“人防+技防”双保险的模式，通过“存货数字化”增强

信贷机构的信心，推动存货资产数字化发展进程。

04
提升信贷机构认可度
山东、四川、辽宁、河南、宁夏、陕西、甘肃等多地商业银行、

农商行已把此项资质纳入考评项。

03
增加业务机会
评价结果在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官网公示，并会根据信贷机构的

咨询需求，推荐相关资质企业。

02
降低业务风险
通过完成评价工作，第三方管理企业可以深入实操层面，全面梳

理业务流程；通过专家组成员现场交流、指导，可以了解行业发

展，获取行业经验，完善风控机制，降低业务风险。

01
提升企业实力
了解各环节应如何规避风险、规范发展后，第三方管理企业专业

性得到提升，同业竞争优势、信贷机构和客户的认可度同步提升

，为业务的进一步复制与扩展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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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层面：
2020-12-2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担保部分的解释

第五十五条债权人、出质人与监管人订立三方协议，出质人以通过一定数量、品种等概括描述能够确定
范围的货物为债务的履行提供担保，当事人有证据证明监管人系受债权人的委托监管并实际控制该货物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质权于监管人实际控制货物之日起设立。

政策趋势：

2020-3-10 国务院常务会提出，“支持企业以应收账款、仓单和存货质押等进行融资”。

2020-3-31 国务院常务会议，“鼓励发展订单、仓单、应收账款融资等供应链金融产品”。
2020-4-10  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商建函〔2020〕111号]，

表示“充分利用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企业。支持试点企业基于真实交易场景，根据需要开展应收账款、
仓单和存货质押和预付款融资。”

2020-9-22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最近印发《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
见》[银发（2020 ） 226号]，明确提出了“规范发展供应链存货、仓单和订单融资”。

2021-1-1  全国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

技术层面：
通过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于存货进行监控，基于存货数字化、存货数字资产化的探索已经开始，也

带动了一批创新的金融机构在技术力量的支持下，开始了新一轮存货融资服务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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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中国仓协金融仓储分会 王新伟

联系电话：010-63361282  15101175575（同微信）


